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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2014 年 3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生产、销售摩托车数据如下：

生产（辆） 销售（辆）

本月 本年累计 本月 本年累计

２６

，

０３０ ６９

，

１３０ １８

，

６２２ ７５

，

７４７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Ｏ一四年四月九日

� � � �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益盛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铁军 丁富君

电话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５０

传真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０４３５－６２３６００９

电子信箱

ｊｕｎ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ｆｊ１０１０＠ｓｉｎａ．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６４３

，

８９６

，

７１２．７０ ６００

，

５０３

，

２３４．５１ ７．２３％ ５２８

，

９２５

，

２６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７

，

３１９

，

０４９．６７ ９６

，

６２６

，

８３０．２１ －９．６３％ ９６

，

４８４

，

１０５．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５

，

５９２

，

１４２．９９ ８０

，

８４４

，

０４５．５４ －１８．８７％ ９５

，

３３３

，

０４６．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８

，

４５３

，

４６９．９６ ７９

，

０７８

，

５９３．５２ －３３８．３１％ －１１２

，

１２０

，

９０６．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 ０．４４ －９．０９％ ０．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 ０．４４ －９．０９％ ０．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４２％ ６．３２％ －０．９％ ８．１３％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８９０

，

６５５

，

２４８．８２ １

，

６６２

，

１７３

，

１８４．５８ １３．７５％ １

，

５７８

，

６３０

，

２１３．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６５６

，

１４８

，

９４５．６５ １

，

５６８

，

８２９

，

８９５．９８ ５．５７％ １

，

４９４

，

２６６

，

５０５．７７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

，

０５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１３

，

８０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８８％ ８５

，

７８５

，

０４８ ８５

，

７８５

，

０４８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６％ １２

，

２６２

，

２０２ １２

，

１９６

，

６５１

王斌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３％ ７

，

３５４

，

７３３ ０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１％ ６

，

８６２

，

０４２ ０

新华基金

－

民

生银行

－

新华

民生中资

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２．７９％ ６

，

１５７

，

８０２ ０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６％ ２

，

９９６

，

９４６ ２

，

２４７

，

７０９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５１

号

其他

１．２７％ ２

，

７９４

，

０００ ０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９％ ２

，

６３０

，

４０８ １

，

９７２

，

８０６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６％ ２

，

５６４

，

２３４ １

，

９２３

，

１７５

中国工商银

行

－

招商核心

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３％ ２

，

４９４

，

４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１

、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王斌、李国君、薛晓民、尹笠佥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属于一致行动人。

２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

是公司执行“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

也是承上启下的一年。 由于受到药品招标进展缓慢、反

商业贿赂整治活动持续导致处方药增长承压等因素的影响

,

行业收入及利润增速均出现放缓趋势。 但随着

医改的持续推进

,

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和《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实施

,

医药行业迎来市场扩容的契机。 从各省新一轮医保药物与基本药物招标的情况

来看

,

各地扶持国产药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

中成药企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

面对医药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

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

,

带领公司全体员工紧紧

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

,

外抓市场

,

内抓管理

,

不断进行创新突破

,

保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

,

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64,389.67

万元

,

同比增加

7.23%,

实现利润总额

10,244.08

万元

,

同比下降

10.60%,

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31.90

万元

,

同比下降

9.63 %

。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如下

:

(1)

不断规范公司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

开

展“三会”运作、信息披露、投资者接待等工作。 持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规范公司运作

,

不断提高公司治

理水平。

2013

年

5

月

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任期届满

,

公司召开了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

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

,

顺利完成了董事会、监事

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

重新聘任了公司经营层

,

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性

,

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

(2)

持续强化营销管理

报告期内

,

公司全体营销人员紧紧围绕“明确目标、达成共识

,

目标分解、落实到位”的指导思想

,

积极开

展营销工作。 通过进一步加强营销管理

,

使营销组织架构更加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

,

明确的激励奖惩机制

,

极

大地提高了营销团队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本年度

,

公司一方面

,

继续加大了对独家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

,

积极

推进学术推广工作

,

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

;

另一方面

,

完成了医药商业公司的整合

,

一级商业公司由原来的

2700

余家

,

整合至现在的

160

家

,

加快了商业回款周期

,

降低了应收账款金额

,

增加了企业的话语权

,

提升了客

户对公司的信任度

,

为公司下一步营销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3)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

,

公司募投项目年扩产

1

亿支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并顺利通过国家

GMP

验收

,

进一

步扩大了公司针剂产品的生产能力

,

保证市场供应。 同时

,

公司为便于人参产业的规范化管理

,

设立了全资子

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全权负责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的建设

,

进一步明确了权责

,

为

未来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4)

人参种植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

,

公司首批种植的非林地人参达到收获期

,

收获面积为

147

亩

,

总产量为

96

吨

,

平均每亩产量约

为

653

公斤。 农业部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公司首批收获的非林地人参的重金属、农药残留和

皂苷含量等

11

个项目进行了检测

,

各项检测结果均达到国家标准。 首批非林地人参的收获证明了该种植模

式的成功

,

不仅为公司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奠定了技术基础

,

而且增强了公司大力发展人参种植产业的信

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5

日在吉林省集安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对该子公司自设立日起能够实施控制

,

自设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董事长: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7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6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传

真、邮件的方式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向各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的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张益胜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3

年年度报

告摘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3

年工作经营情况提交了《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详见公司《

2013

年年度报

告》中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刘权、孙晓波、吕桂霞及原独立董事史大卓、赵连华向董事会提交了《

2013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201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结果

,2013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64,389.67

万元

,

同比

增长

7.23%,

实现利润总额

10,244.08

万元

,

同比下降

10.6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31.90

万元

,

同比下降

9.63%

。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3

年度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7,319,049.67

元

,

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101,233,560.21

元。 在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

10,123,356.02

元后

,

公

司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1,110,204.19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33,026,072.21

元

,

本年合计未分配利润

为

424,136,276.40

元。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

以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20,634,4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人民币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22,063,440.00

元

;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使用。 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

以

220,634,4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转增

110,317,200

股

,

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将增加至

330,951,600

股。

同时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

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回报规划》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独

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议案》。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

董事会提交了《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益盛药业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盛药业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本报告发表了意见。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关于对相

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及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盛药业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

见》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保荐机构对该项议案发表了意见

,

并出具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盛药业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自查表的核查意见》。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盛药业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

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八、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及其他服务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的业务

水平和职业道德

,

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全文刊登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九、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进一步延伸人参产业链条

,

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吉林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

(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

准

)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盛药业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基于增资后投资项目建设用地的征地工作进展缓慢

,

以及子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对现有生产车间进行

了扩能改造

,

改造后生产能力已能够满足公司目前的需求。 若继续该增资实施异地改造工程项目将导致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

,

产能过剩。公司为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

,

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对益盛包装的增资事宜。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盛药业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十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定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7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的

方式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向各监事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7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当出席的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的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肖波华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监事会对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

,

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结果

,2013

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64,389.67

万元

,

同比

增长

7.23%,

实现利润总额

10,244.08

万元

,

同比下降

10.6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31.90

万元

,

同比下降

9.63%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公司财

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整体情况。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议案》。

公司编制的该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相符。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议案》。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其配套指引的规定

,

编制了公司内控评价报告

,

经审核

,

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和重大缺陷。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作情况

,

监事会同意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七、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及其他服务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的业务

水平和职业道德

,

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

,

进一

步延伸公司人参产业链条

,

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

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

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

九、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增资事

宜

,

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向益盛

包装增资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

,

我们同意公司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事宜。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9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益盛药业”或“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

,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294

号文核准

,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

76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9.90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01,24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9,221,172.21

元

,

超募资金总额为

762,893,772.21

元。

根据公司

2011

年

4

月

1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

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6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7,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

2011

年

7

月

3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7,514.57

万元对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根据

2011

年

8

月

19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

非

林地栽参扩建项目

>

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

人参饮片加工项目

>

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

42,338.60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及“人参饮片加工项目”。

根据

2011

年

10

月

21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入股集安

市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同时使用超募资金

2,158.24

万元投资入股集安市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

司。

根据公司

2013

年

7

月

1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十二个月。

截至目前

,

公司未安排使用的剩余超募资金为

4,677.97

万元。

二、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进一步延伸人参产业链条

,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吉林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

以下简称“子公司”

)

。

2

、审议程序

公司

2014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投资主体介绍

本公司将持有子公司

100%

股份

,

此外无其他投资主体。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吉林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000

万元

3

、拟定经营范围

:

化妆品制造、销售

;

精细化工制造、销售

;

日用化工制造、销售。

4

、注册地

:

吉林省集安市

上述各项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五、项目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投资目的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

设立新的全资子公司

,

有利于进一步延伸公司人参产业链条

,

拓宽经营范围

,

从

而提高公司整体业绩和盈利水平。

2

、存在的风险

子公司将作为独立法人实体运营

,

可能存在着人力资源、经营管理团队建设及市场竞争等风险。 公司将

通过进一步完善现有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

提高公司管理水平

,

降低风险。

3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全资子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整合优势资

源

,

为公司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六、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认为

: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

,

进一步延伸公司人参产业链条

,

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此次超募资金使用行为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及《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吉林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

,

进一步延伸公司人参产业链条

,

增强公司市

场竞争力

,

促进公司持续发展

;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认为

:

益盛药业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

,

已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

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经过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有利于公司优化产能布局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企业盈

利能力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益盛药业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计划表示无异

议。 同时

,

鉴于益盛药业设立子公司在经营环境、项目建设、人员储备等具体实施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民生证券关于益盛药业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20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益盛药业”或“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情况的概述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294

号核准

,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76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9.90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01,24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9,221,172.21

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利安达验字

[2011]

第

1040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

762,893,772.21

元。

(

二

)

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审议情况

2011

年

7

月

30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

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益盛包装”

)

增资

,

增资金额为

7,514.57

万元

,

其中

:1,9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5,614.5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

后

,

益盛包装注册资本将达到

2,000

万元。 本次增资将全部用于益盛包装异地改造工程。

该工程项目总投资

7,514.57

万元

,

其中

:

建设投资

6,569.12

万元

,

流动资金

945.45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

建设综合楼

2,607

平方米、丙类主厂房

8,492

平方米、丙类仓库

8,636

平方米、锅炉房、消防水泵房

296

平方

米、变电所

209

平方米、门卫

32

平方米、食堂

728

平方米。 购置设备

494

台

(

套

)

。 项目建成后

,

可年产彩盒

1.2

亿个、纸箱

180

万个、塑托

1.05

亿个、说明书

1.4

亿张、轻印刷及其他

60

万本。 截至本公告日

,

该增资事宜尚

未进行

,

投资进度为

0

万元。

二、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原因

1

、公司本次对益盛包装增资款将全部用于建设异地改造工程项目。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集安市开发区

工业园区内

,

建设项目用地性质为新征用地

,

但截至目前

,

建设用地的征地工作进展缓慢

,

导致该项目无法正

常实施。

2

、为满足公司对包装物的需求

,

益盛包装已利用自有资金对现有生产车间进行了扩能改造

,

改造后生产

能力已能够满足公司目前的发展需求。 若继续该增资实施异地改造工程项目将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

产

能过剩。

基于以上原因

,

公司为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

,

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对益盛包装的增资事宜。 本次终止

向益盛包装增资合理、合规

,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本次增资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安排

本次增资终止后

,

该笔募集资金将继续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

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的需

要对该笔募集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后续安排。 同时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审慎

选取新的投资项目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提升经营效益的目的。

本次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的意见

1

、董事会决议情况

《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公司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对项目实施客

观环境和可行性进行充分了解后进行决策的

,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

减少投资风险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也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终止使

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增资事宜。

3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增资事

宜

,

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向益盛

包装增资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

,

我们同意公司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事宜。

4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认为

:

益盛药业本次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宜

,

已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经过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另外

,

本次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尚须得到益盛药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益盛药业本次拟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

,

未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

,

符合公司和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益盛药业本次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后

,

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中

,

公司将根据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该笔募集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后续安排。 保荐机构将密切关注该

笔募集资金的后续使用情况。

综上

,

民生证券同意益盛药业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宜

,

并将持续关注该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况。

五、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民生证券关于益盛药业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21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根据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决

议

,

定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

(

二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四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00;

会议签到时间

:8:30

—

8:50;

(

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

六

)

股权登记日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23

日。

(

七

)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4

月

23

日

15:00

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

八

)

会议地点

: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

二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三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四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

五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六

)

审议《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

七

)

审议《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八

)

审议《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刊登于

2014

年

4

月

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刘权、孙晓波、吕桂霞及原独立董事史大卓、赵连华向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

,

并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手续

:

请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

,

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

(

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

)

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

登记。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

三

)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28

日

(

上午

8:30

—

11:00,

下午

13:30

—

16:00)

。

(

四

)

登记地点

: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证券部

办公室。

(

五

)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出席

手续。

四、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电话

:0435

—

6236050

传真

:0435

—

6236009

联系地点

:

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四楼证券部办公

室。

邮编

:134200

联系人

:

李铁军、丁富君

(

二

)

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

,

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等费用自理。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七日

附件

: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人

(

委托人

)

现持有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益盛药业”

)

股份

_________

股。兹委

托

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

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

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终止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

1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

项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3

、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

委托人

(

法人代表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

委托人持股数额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4

年

___

月

___

日

注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22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00-17: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总经理薛晓民先生、董事会秘书李铁军先生、财务总监毕建涛先生、独

立董事刘权先生和保荐代表人高立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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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

*

ST超日 公告编号：2014-030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暨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及债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

因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

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超日

",

证券代码

"002506"

）自

2014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3:00

开始停牌。

现重大事项已核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信息。

依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4

月

8

日起复牌交易。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债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因

2011

年度及

2012

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根据已发布的《

2013

年度业绩快报》，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3,059.03

万元。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若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

司股票

"*ST

超日

"

（证券代码：

002506

）将可能自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停牌，深圳

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若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后的

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债券

"11

超日债

"

（证券代码：

112061

）将可能自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披

露后被终止上市。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8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咨询方式：

电话：

021-51889318

传真：

021-33617902

电子邮箱：

dm@chaorisolar.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8日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星美联合 公告编号：2014-008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昨日从大股东上海鑫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鑫以

"

）获悉，上海鑫拟筹

划涉及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的重大事项。

由于该事项尚具不确定性， 为避免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在二级市场发生异常波动，切

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星美联合，股票代码

000892

）

已从

2014

年

4

月

8

日开市起即停牌，并最迟不超过

2014

年

4

月

21

日复牌交易。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相关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景宏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 �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已于

2014

年

4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dc－

fund.com.cn

）发布了《景宏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公告》，并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发布了《景宏证

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为了保障景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景宏基

金

"

）持有人的权益，现发布关于景宏基金终止上市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全称：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基金景宏

交易代码：

184691

基金类型：契约型封闭式基金

终止上市日：

2014

年

4

月

10

日

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9

日，即在

2014

年

4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

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享有景宏基金终止上市后的相关权利。

二、有关基金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景宏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管理人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由基金管理人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并自完成备案手续后生效，基金管理人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终止

景宏基金的上市交易，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同意书》（深证上

[2014]127

号）同意。

三、基金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一）基金合同的修订

自景宏基金终止上市之日起，基金名称变更为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

下简称

"

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

"

），由《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而成的《大成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LOF

）》生效，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义务关系以《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LOF

）》为准。

（二）基金份额变更登记与申购赎回

1

、景宏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基金份额变更登记以及必

要的信息变更。 原景宏基金基金份额仍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登

记结算系统。 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并上市后，投资人可通过深交所

LOF

平台办

理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基金份额的交易和申购赎回业务。

2

、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开放赎回业务后，原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场内和场外两种方

式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

1

）原基金份额托管在具有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可直接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

2

）原基金份额托管在不具有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需将基金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

后再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

3

）原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外，再办理原

基金份额的赎回。

3

、注意事项：

（

1

）景宏基金终止上市交易后，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开放赎回之前，投资人无法进行基金

交易，也无法办理基金赎回，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

2

）对于已经办理司法冻结、质押登记等措施的基金份额，有关登记机构及证券经营机构

应依照有关规定办理该限制措施的转移手续。

四、相关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及直销机构联系方式

1

、直销机构

（

1

）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联系人：瞿宗怡

电话：

0755-83195236

传真：

0755-83195229/39

（

2

）大成基金北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海国际中心

1601

室

联系人：戴晓燕

电话：

010-85252345/85252346

传真：

010-85252272/85252273

（

3

）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1

号

101

室

联系人：徐舲

电话：

021-62185377/62185277/63513925/62173331

传真：

021-63513928/62185233

（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

218

号浦发银行大厦

15

楼

联系人：肖利霞

联系电话：

027-85565889

传真：

027-85552860

（二）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联系人：唐州徽

联系电话：

010-66594855

传真：

010-66594942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三）基金销售代理机构

具体名单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后续发布的《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

明书》， 关于可办理深交所场内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的证券公司的最新名单可于深交所网站

（

http://www.szse.cn

）查询。

五、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咨询。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9日


